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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知名女歌手於2023年7月在香港突

然過世，留下龐大的遺產。根據報導，

遺產包含了許多高價的不動產，這些不

動產幾乎均由女歌手透過「長命契」與

母親共同持有，因此當女歌手過世時，

這些價值不菲的不動產就全歸母親，生

存配偶無權繼承。一時之間，臺灣社會

議論紛紛：究竟什麼是「長命契」？這

種聽起來頗有淵源歷史、傳統古意的名

字，何以能夠排除生存配偶的繼承權？ 

「長命契」是香港對「聯權共有」

（Joint Tenancy）這種英美法律制度的俗

稱。探討「聯權共有」這個制度，不僅

僅是因為茶餘飯後關心知名藝人的身後

事，過去這些年來，因為許多國人將財

產布局於海外，例如美國、加拿大、新

加坡、香港等這些英美法司法管轄區，

因此臺灣人以「聯權共有」制度來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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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的情況越來越多，衍生出來的法律

問題也逐漸增加。 

貳、 聯權共有制度的內涵 

「聯權共有」是英美法下財產共有

制度的一種形式，起源13世紀的英格

蘭1。聯權共有制度下，每一位聯權共有

人（joint tenant）2對聯權共有之標的財

產均擁有相同完整的權益，因此如果某

一聯權共有人想出售或轉讓聯權共有標

的財產3，必須得到其他聯權共同所有人

的同意。從這個角度來看，聯權共有跟

我國「公同共有」制度較為接近。 

但是聯權共有並非臺灣法下的「公

同共有」。一位公同共有人死亡後，其公

同共有之權利由該名死者的繼承人所繼

承；然而在聯權共有的情況，當兩人以

上聯權共有某財產而其中一人先死亡

時，該財產並非由死者的繼承人繼承，

而係生存的共有人自動擁有該財產的全

部，此種「存活者取得權」（ right of 

survivorship）4乃聯權共有制度的特點，

也因此聯權共有制度經常被論者以「具

存 活 者 取 得 權 的 聯 權 共 有 」（ joint 

tenancy with rights of survivorship, 

JTWROS）稱之。因為長命者最終取得

聯權共有財產的完整所有權，因此「聯

權共有」在香港俗稱「長命契」，從而使

得「長命百歲」這個祝壽詞有了現實的

經濟意涵，而傳統英美法下的「聯權共

有」制度只適用於自然人，法人無法成

為聯權共有人，也與「存活者取得權」

這個特色機制有關5。 

聯權共有必須與傳統英美法下另外

一種財產共有制度「分權共有」（tenancy 

in common, TIC）做區分。在TIC制度

下，共有人係對標的財產分別持分一個

特定的比例，像是80/20、50/50……等，

但TIC沒有「存活者取得權」的機制，分

權共有人死亡時其持分比例由繼承人繼

承。因此，TIC這個名詞雖然有「common」

這個字，但其實巧妙地與我國「分別共

有」的制度較為接近。雖然TIC沒有存活

者取得權，但相較於聯權共有，TIC在部

分國家較受法院的偏好6，以美國為例，

除非有明確相反的意旨指證某共有關係

為聯權共有關係，否則某一財產的「共

有關係」在美國法院會被推定為TIC7。 

聯權共有最大的優點就是快速與經

濟。首先，要創設聯權共有制度毋須經

過複雜的法院程序，經過當事人契約約

定或遺囑行為即可完成。再者，當某一

聯權共有人死亡時，其他聯權共有人毋

須經過法院遺囑認證（probate）或無遺

囑繼承（intestate succession）程序，只

要提出一張死亡證明，即可辦理財產過

戶，時間及費用都經濟許多，因此有不

少人為了省掉法院繼承程序而採用「聯

權共有」制度來持有財產。避免法院繼

承程序，可以說是聯權共有流行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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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聯權共有制度當然有其缺

點。首先，任一聯權所有人對標的財產

沒有完整的控制權，當某一聯權所有人

要處分標的財產時，需要其他聯權所有

人同意。再者，其他聯權共有人如果因

為債務或欠稅而被債權人或國稅局追索

時，聯權共有的標的財產即可能被危

及。除此之外，因為聯權共有已經預先

設定好當聯權共有人死亡時財產的歸

屬，因此降低了聯權共有人透過遺囑與

信託安排遺產分配的自由空間8。從這些

限制來看，「聯權共有」看似經濟、節約，

其實卻也是「代價不菲」的共有制度9，

實務上要使用聯權共有規劃當事人財產

時，都要特別小心，需要再三斟酌其所

帶來的雙面刃效果，避免顧此失彼。光

影相生，這世界上沒有一種法律制度只

有優點、沒有缺點，就是沒有，真的沒

有。 

參、 聯權共有與我國繼承法
的關係 

聯權共有制度是英美法的財產共有

制度，國人在海外以聯權共有形式持有

財產並非臺灣法所禁止，惟自然衍生出

聯權共有人死亡時應適用臺灣法或者英

美法的問題。此乃因聯權共有的關鍵機

制是「存活者取得權」，某一聯權共有人

死亡時，該標的財產即自動歸其他聯權

共有人所有，不屬於死者遺產，死者繼

承人無法主張繼承權利，與我國法下被

繼承人財產的權利和義務由繼承人繼承

的法制有所衝突。 

當某一聯權共有人死亡時，應適用

英美法或我國法來決定聯權共有標的之

所有權歸屬，其實牽涉到我國涉外繼承

係採繼承統一主義或繼承分割主義的問

題，就此已有先進曾就我國聯權共有的

實務判決進行精彩分析10。依照我國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8條與第59條規定之

精神，我國原則採繼承統一主義，就我

國境內遺產則為保護我國國民之目的例

外採繼承分割主義，但如果考量實務上

法院對英美法「聯權共有」的相關判決，

實務操作結果是至少部分法院其實更大

範圍地採用繼承分割主義而承認英美法

下聯權共有的「存活者取得權」。因為時

間遞延，我國法院針對聯權法共有已再

有新的判決，雖為數不多，本文不揣淺

陋再綜合分析如下。 

肆、 關於聯權共有不動產的
判決 

ㄧ、認定標的不屬於遺產 

針對聯權共有的海外不動產，我國

法院已有不少見解承認應適用財產所在

地法，即承認該不動產所在地法律的聯

權共有制，而認定聯權共有財產不屬於

死者的遺產。採此見解者，至少有下列

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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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士林地方法院91年度重訴字 

第49號民事判決 

本案死者生前與妻、子、女共4人聯

權共有美國加州不動產，死者過世後，

繼承人在臺灣法院辦理拋棄繼承，但也

在美國申請依聯權共有制度將不動產更

名為妻、子與女3人共有，因此被夫之債

權人主張仍有繼承關係而須繼承夫之債

務。 

本案法院最終採認美國律師的意

見，認定妻、子與女3人係根據加州法律

下聯合共有產權之存活者取得權之法律

關係而取得系爭房產所有權，而非依繼

承關係取得，且即使系爭不動產曾被課

美國遺產稅，仍無礙妻、子與女3人係基

於聯權共有關係之「存活者取得權」取

得該不動產之事實，因此認定妻、子與

女3人在臺灣法院辦理的拋棄繼承仍然

有效。本案法院援引美國律師法律意見

書做成判決，未討論我國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的適用與準據法的決定。 

(二) 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家訴字

第22號民事判決 

本案係夫與妻聯權共有加拿大不動

產，夫過世後，妻透過聯權共有的存活

者取得權取得該房產全部所有權，之後

向 4名子女主張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本案有2個主要爭點：該不動產是否

仍屬於夫死亡時「夫」之「現存財產」？

是否屬於夫死亡時「妻」現存之「婚後

財產」？ 

本案法院認為，依照我國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第48條第3項的規定，若夫妻

財產涉及不動產，仍以不動產所在地法

為準，死者既選擇聯權共有方式與配偶

共有不動產，顯已相互同意日後一方死

亡時由他方取得全部，而非由繼承人繼

承取得，應係有意排除該房產適用我國

之繼承或夫妻財產制規定，因此，法院

認定該房產非死者即夫之現存財產或遺

產，不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也依同

樣理由認定該房產不屬於已妻「現存」

之婚後財產。 

有趣的是，本案旨在處理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列入分配的財產範圍，

而非繼承權利與繼承範圍，但亦在判決

中一併陳明系爭聯權共有不動產不屬於

夫之遺產，且該判決僅只引用我國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8條第3項，但以判決

內文「有意排除該房產適用我國之繼承

或夫妻財產制規定」之理由觀之，似乎

又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

之當事人意思作為理據。 

(三) 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重家繼訴

字第31號判決 

本案係父親過世後，女兒提起遺產

分割之訴。女兒主張與死者透過聯權共

有方式持有的美國加州不動產不屬於父

親遺產；被告則持相反意見，主張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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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不動產亦屬於死者遺產。 

本案法院認定，死者生前與女兒在

美國加州共同書立共有登記書面契約，

準據法選擇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0條第1項與第38條第1、2項決定，而非

依同法第58條決定，因此認定則依當事

人之意思及物權之成立法，系爭房產應

適用美國加州法律，進而認定系爭美國

加州房產所有權，因共有人死亡此權利

移轉之原因，由女兒取得全部所有權，

因此認定系爭美國加州房產非死者之遺

產。 

在此特別指出，本案系爭標的雖為

不動產物權，但在決定準據法時，法院

有鑑於共有登記書面契而亦適用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來決定準據

法。 

二、認定標的屬於遺產 

(一) 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重家上字第

20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470號判決） 

本案係父親過世後，子女之一以繼

承人身分提起遺產分割訴訟。死者身前

在美國加州持有3項不動產，分別與妻或

妻、兩子3人聯權共有，原告主張該等不

動產既屬美國加州法的聯權共有性質，

於死者去世時，歸屬其他仍存活之聯權

共有人所有，因此未將該等不動產列為

遺產分割訴訟之標的。 

惟我國法院認為，我國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對於繼承準據法採統一主義，

物之所在地法只適用於個別物權，對於

構成一整體之總括財產則不適用，從而

否定死者生前在美國加州聯權共有之不

動產應適用美國加州之法律，進而認定

該等不動產仍屬於死者遺產，且該等不

動產於死者去世後的租金收入屬遺產所

生孳息，亦應列入遺產分配。 

(二) 106年度家訴字第35號判決 

本案係遺產分割案件，夫妻於紐西

蘭聯權共有房地產，夫死亡後其對該不

動產的1/2所有權，在法院遺產分割時

「似」被列為夫之遺產，進而由法院分

割為由子繼承11。惜本案內容非公開資

料，因此無法確知該案背景事實、兩造

主張，以及法院將紐西蘭房產列入夫遺

產進行分割之確切理由。 

伍、 關於聯權共有金融帳戶
的判決 

目前我國法院明確就聯權共有金融

帳戶財產所有權歸屬進行認定的案件，

至少有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家上字第

241號判決12。該案係父親過世後，其女

之一提出分割遺產訴訟，其中，就父親

與原告聯權共有的美國基金帳戶，原告

主張於父親死亡後由原告依照聯權共有

制度取得帳戶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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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終認為，依照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第20條第1、2項的規定，以及該

案系爭帳戶開戶時與銀行有清楚的「帳

戶所有權在持有人過世後自動由存活的

持有人繼承」之記載約定，認定女兒取

得帳戶存款所有權，該帳戶存款不屬於

父親遺產。 

陸、 就聯權共有判決之整體
分析 

觀察以上我國針對聯權共有財產的

判決，可以具體歸納出兩點結論： 

一、就是否適用英美法來決定聯權

共有標的所有權歸屬一事，我國法院目

前判決結果存有不同見解，有否定聯權

共有標的得依英美當地法令歸屬其他聯

權共有人所有而認為仍屬於死者遺產

者，亦有肯認聯權共有標的依英美當地

法令歸屬其他聯權共有人所有而不屬於

死者遺產者，又暫似以後者見解為多

數，而採後者見解者其適用財產標的不

限於不動產，聯權共有動產（基金帳戶

債權）亦有之。 

二、在法院肯認聯權共有標的依英

美當地法令歸屬其他聯權共有人所有而

不屬於死者遺產者的判決中，法院認定

應適用當地英美法令的法條依據各不相

同，在金融帳戶債權之情況係適用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2項13，在不

動產之情況則有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第20條第1項14、第38條第1、2項15與

第48條第3項16。 

雖有以上結論，但目前已有的法院

判決尚未能解答下列問題： 

一、目前已知的「聯權共有」判決，

其系爭聯權共有關係均係在夫妻或父母

子女之間。然而，聯權共有並未禁止無

婚姻關係或親屬關係之人成為聯權共有

人，如果系爭案件中與死者聯權共有的

聯權共有人是不具法定繼承權的第三

人，如朋友、生意夥伴甚至是法人時，

是否會影響法院對聯權共有關係的判

斷，進而讓法院做出不同的決定？亟待

觀察。 

二、在聯權共有關係下，每一位聯

權共有人對聯權共有之標的財產均擁有

相同完整的權益，惟如聯權共有關係創

設時，如各共有人就聯權共有標的之出

資並不相同，是否構成共有人之間的贈

與關係？蓋是否構成贈與關係，除產生

創設聯權共有關係時是否應繳納我國贈

與稅17的問題外，將進一步牽涉到是否有

我國民法第1173條歸扣權、第1148條之1

視為繼承人所得遺產……等相關規定之

適用18。在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家訴

字第22號民事判決中，系爭聯權共有不

動產係由死者一人全部出資並登記為與

妻聯權共有，妻在該案中主張於聯權共

有創設時因贈與原因取得該不動產所有

權的1/2，惜該案法院並未就聯權共有當

事人之間是否構成贈與關係一事直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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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認定。聯權共有人出資不相同時彼此

之間是否構成贈與關係，仍待未來更多

的實務判決加以解答。 

柒、 總 評 

整體評之，以我國國民在英美法等

地持有財產的普遍情況來說，目前臺灣 

 

 

 

 

法院就是否應適用英美法來判定聯權共

有人死亡時財產歸屬的判決並不算多。

聯權共有在臺灣法下是否被我國法院多

數見解接受肯認適用英美當地法令，衍

生的相關法律與稅務問題如何處理，都

值得未來持續觀察。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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